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護要點附件四
個人資料驗證師執業登錄申請表
	姓　　名
	   

	證書字號
	TPIPAS－             ：             

	申請條件
	1、 依據「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護要點」 5.1. 規定，取得個人資料驗證師資格者，應於資格有效期間內，實際為本制度驗證機構執行驗證業務，並檢附下列證明，向維運機構申請執業登錄；如未提交者，則不得以個人資料驗證師身分執行驗證業務。
2、 依據「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護要點」 5.2. 規定，
1.  維運機構人員經維運機構培訓並擔任本制度驗證人員，且最近三年內仍有擔任本制度驗證人員之紀錄者，得依本要點 3.2. 向維運機構申請取得個人資料驗證師資格後，申請個人資料驗證師之執業登錄。
2.  維運機構人員於任職於維運機構期間，僅得依維運機構之指派，執行驗證業務。
3.  曾擔任本制度驗證觀察員三件以上之相關證明。
3、 依據「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護要點」 5.3. 規定，
1.  曾於五年內擔任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2條第5項所稱之主管機關行政檢查率同之資訊、電信、法律或其他專業人員。
2.  任職於資訊、電信、法律或其他相關專業領域之大專院校教師。
3.  其他經維運機構認定具備個人資料保護專業知識或實務經驗者。

	證明文件
	□個人資料驗證師：
□申請執業登錄前三年內，曾擔任本制度驗證觀察員五件以上之相關證明。
□最近二年內曾實際執行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統，或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驗證五件以上之經驗，且最近一年內仍持續執行之相關證明。
□曾實際輔導組織建立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統，或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所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五件以上之經驗，且最近三年內仍均持續執行上述管理系統之輔導業務，並有實績之相關證明。
□曾擔任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或具備律師資格，且最近二年內曾有實際執行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統，或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所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驗證二件以上，或擔任上述管理系統驗證之觀察員五件以上經驗之相關證明。
□維運機構人員：
□專業證照人員資格取得申請表（限於維運機構人員）。
□完成維運機構培訓之相關證明。
□曾擔任本制度驗證人員，且最近三年內仍有擔任本制度驗證人員之紀錄。
□曾擔任本制度驗證觀察員三件以上之相關證明。
□專家學者：
□曾於五年內擔任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2條第5項所稱之主管機關行政檢查率同之資訊、電信、法律或其他專業人員之相關證明。
□任職於資訊、電信、法律或其他相關專業領域之大專院校教師，並檢附聘書或在職證明文件。
□其他經維運機構認定具備個人資料保護專業知識或實務經驗者，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聲明事項
	本人                 瞭解並聲明本人係據實填寫本表申請內容，並於本表提交後三年內，接受及配合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之維運機構隨機抽查。未配合或經查不實者，將取消該專業證照人員資格，並承擔所有法律責任。
                    （親簽）
西元        年        月        日

	以下由維運機構人員填寫

	審核結果
	□符合，登錄完成。
□不符合，理由：



	審核人員及日期
	審核人員：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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